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渤海财险 

工程保险附加不作比例赔付处理条款 

（注册编号：C00009830822022090733251） 
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是工程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的

附加合同。本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，经保险人同意而订立。本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成

部分，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合同亦无效。本合同与主

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合同为准，未尽之处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 

第二条 经双方同意，在保险期间内，当最后工程造价超过工程概算总造价      ％以内时，

主险合同视为第一危险赔偿方式保险合同，所有赔款会按照理算后总数全额赔付，不作比例赔付

处理。 


